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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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bee Holdings Limited 

融達控股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948） 

（新加坡股份代號：D5N） 

 

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的投票結果 

及 

授予清洗豁免 

 

 

本公司之財務顧問 

 

 
 

投資者之財務顧問 

 

 

 

 

本公司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i)通告（定義見下

文）所載第1及第2項普通決議案由獨立股東以投票方式正式通過；及(ii)第3、4、5、6、

7、8及9項普通決議案由股東以投票方式正式通過。 

 

茲提述 Z-Obee Holdings Limited（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

九月二十五日的通函（「通函」）以及相同日期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通告」）。除

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及通告所使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特別大會的投票結果 

 

本公司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i)通告所載第1及第2

項普通決議案由獨立股東以投票方式正式通過；及(ii)第3、4、5、6、7、8及9項普通決議

案由股東以投票方式正式通過。 

 

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股份數目 (%) 

贊成 反對 

1 批准建議重組。 1,868,080 

(86.52%) 
 

291,000 

(13.48%) 

2 批准清洗豁免。 1,868,080 

 (86.52%) 
 

291,000 

(13.48%) 

3 選舉熊劍瑞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自復牌日期生效。 1,878,080 

(86.99%) 

 

281,000 

(13.01%) 

 

4 選舉易培劍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自復牌日期生效。 1,878,080 

(86.99%) 

 

281,000 

(13.01%) 

 

5 選舉丘煥法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復牌日期生

效。 

1,878,080 
(86.99%) 

 

281,000 
(13.01%) 

 

6 選舉崔松鶴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復牌日期生

效。 

1,878,080 

(86.99%) 
 

281,000 

(13.01%) 
 

7 選舉林濤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復牌日期生

效。 

1,878,080 

(86.99%) 
 

281,000 

(13.01%) 
 

8 批准一般授權。 1,868,080 

 (86.52%) 

 

291,000 

(13.48%) 

9 批准追認先前行動。 1,768,080 

(82.66%) 

 

371,000 

(17.34%) 

 

附註： 

 

1. 所有百分比已四捨五入至二個小數位。 

 

2. 上述決議案全文載於通告。 

 

3. 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762,687,662 股股份。 

 

4. 股東特別大會期間，股東特別大會主席（「主席」）獲悉兩位股東有關 Wise Premium 

Limited 於本公司清盤開始後轉讓的合共 31,206,500 股股份（「糾紛股份」）歸屬權的股東

糾紛。主席經咨詢本公司法律顧問後決定，根據本公司細則，糾紛股份隨附的投票應不予統

計。 

 

5. 王先生透過持有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及 Wise Premium Limited 股份而於合共

153,510,250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20.13%），王先生於股東特別大

會上就第 1 項批准建議重組及第 2 項批准清洗豁免的決議案作出之投票應不予統計。因此，



 

有權出席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第 1 項及第 2 項決議案的股東持有股份總數為 609,177,412

股股份（包括該等糾紛股份）。 

 

6.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第 1 項及第 2 項決議案投票合共達 155,469,330 股股份，其中由

153,310,250 股股份乃王先生之破產受託人（「破產受託人」）之投票。根據本公司細則，任

何股東根據上市規則及/或收購守則須就任何個別決議案放棄投票或受限制為僅可投票贊成或

反對任何個別決議案者，倘該股東或代表該股東之任何投票違反有關規定或限制，有關投票

不予統計。因此，鑒於 Wise Premium Limited 假定為投資者集團之一致行動人士，主席認為

破產受託人代表 Wise Premium Limited 就第 1 項及第 2 項決議案作出之投票不應予統計。據

此，上文所述第 1 項及第 2 項決議案相關投票表決結果之詳情未計入破產受託人之投票。 

 

 

7. 概無股東就委任建議董事、一般授權及追認先前行動擁有股東身份以外的重大權益，故概無

股東須於股東特別大會就第 3、4、5、6、7、8 及 9 項決議案放棄投票。因此，有權出席並

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第 3、4、5、6、7、8 及 9 項決議案的股東持有股份總數為

762,687,662 股股份（包括該等糾紛股份）。 

 

8. 主席注意到， Wise Premium Limited截至本公佈日期（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20.13%）已

被除名，故該公司不再合法存在。因此，主席認為破產受託人代表 Wise Premium Limited 就

第 3 項至第 9 項決議案作出之投票亦不應予統計。據此，上文所述第 3 項至第 9 項決議案相

關投票表決結果之詳情未計入破產受託人之投票。 

 

9. 概無股份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0 條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惟須於會上放棄投贊成

票。 

 

1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股東於通函中表示有意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反對票或

放棄投票。 

 

11. 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的監票員：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授予清洗豁免 
 

根據證監會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二日發出的信函，執行人員已有條件向Alpha Professional

授予清洗豁免，惟須待下列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i)待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經獨立股東投票

表決批准的發行新證券；及(ii)除非獲執行人員事先同意，否則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二

日（即本公司有關建議重組的第一份公佈日期）至公開發售、股份認購事項及管理層配售

股份配售完成期間，Alpha Professional及其一致行動人士不得收購或出售投票權。建議重

組及清洗豁免已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獨立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批准，於本公佈日期，上述

條件(i)已獲達成。本公司將於公開發售、股份認購事項及管理層配售股份配售完成後進一

步作出公佈。 

 

對本公司股權的影響 
 

僅供說明用途，本公司因股本重組、公開發售、股份認購事項及配售管理層配售股份而造

成的股權架構變動載列於下表。 



 

 
情景A： 

 

假設所有合資格股東承購各自於公開發售項下的發售股份配額 

 

 
 

情景B： 

 

假設概無合資格股東承購其於公開發售項下的發售股份配額 



 

 
 
附錄1 : Alpha Professional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由熊先生及易先生分別擁有50%及50%權益。 

 

附錄2 : 同方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Tongfang Asset Management於股本重組、公開發售及股份認購事項完成後被視為於合共

12,711,719股合併股份中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5.00%。 

 

附錄3 : 自委任臨時清盤人以來及截至本公佈日期尚未聯絡到王先生。根據聯交所網站所示的權益披露及董事會可得資

料，王先生透過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200,000]股股份。根據董事會可得資料，於英屬處女群

島註冊成立並由王先生全資實益擁有的投資控股公司Wise Premium Limited 持有[153,310,250]股股份。因此，王

先生於本公佈日期被視為擁有合共[153,510,250]股股份之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0.13]%。 

 
附錄4 : 於完成股本重組、公開發售及股份認購事項後，王先生將不會成為本公司核心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因此，王先生透過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及Wise Premium Limited 持有的股份應計入本公司公眾持股

量。 

 
附錄5 : 公開發售、股份認購事項及配售管理層配售股份的完成預期將同時作實。本公司將時刻保持充足的公眾持股量

（即不少於25%）。倘管理層配售股份的配售未能完成，則公開發售及股份認購事項的完成將不會落實。在此
情況下則可能不會復牌。 



 

 

免費換領股票 
 

待股本重組完成後，(i)本公司將向其股份存入至於CDP持有之證券賬戶的新加坡股東寄發

合併股份的新股票，費用由本公司支付；及(ii)就餘下股東而言，合併股份的新股票可於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在本公司香港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免費換領。現有股份的米色舊股票將於寄發及／或換領合併股份的黃色（視情況而定）新

股票後失效。所有現有已發行股票將在遵照適用法律及本公司章程文件規定的情況下繼續

為該等本公司股份法定所有權的有效憑證，並有效作轉讓、交收及結算用途。 

 

股份已由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起在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一直暫停直至另行通知為

止。 

 

本公司股份恢復買賣須達成多項條件，方可作實，且不一定進行。發佈本公佈並不表示

建議重組將成功實行且不一定表示本公司股份將會恢復買賣。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

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融達控股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Donald Edward Osborn 

庄日杰 

及 

蘇文俊 

共同臨時清盤人 

作為代理人無需承擔任何個人責任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賴輝先生、陽劍慧女士及陳玲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金濤先生

及曾憲芬先生。 

 

董事及臨時清盤人共同及各別就本公佈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彼等所知，本公佈內表達的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達致，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

實致使本公佈內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 僅供識別 


